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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 變更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 288-4 地號等第三

種商業區、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第三種商業區（特）

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 ：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理單位 ： 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 ： 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 ： 變更 

法令依據 ：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都市更新條例第

35 條 

詳細說明 ：  

 

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承德路一段 69 巷、承德路

一段 41 巷 33 弄、承德路一段 41 巷、長安西路 53 巷所圍之街廓內，本案

屬臺北市政府 107 年 12 月 10 日府都新字第 10720232311 號公告「大同區-

大同 7-捷運中山雙連站周邊更新地區」範圍內。計畫範圍現有建物屋齡均

為數十年之老舊建築物，在缺乏管理及維護，以致逐漸衰敗形成窳陋地區，

對於住戶之公共安全，衛生及當地市容觀瞻均影響甚鉅，急需透過更新重

建，達到改善實質環境及提高生活品質的目的。 

計畫範圍內有一東西向之 4 公尺寬計畫道路，現況有部分路段未完全

開闢，已開闢路段則作為汽機車停放及供人、車通行使用。考量該路段無

法提供周邊地區道路串聯至承德路功能，且其南側約 25 公尺處尚有與其平

行之承德路一段 41 巷可以作為替代道路連接至承德路；又 4 公尺寬計畫道

路與周邊道路並非正 T 字型路口，亦不利於車輛轉向及行駛，並將計畫範

圍分成南北兩部分。基於土地整併成完整基地，且 4 公尺寬計畫道路已無

開闢之必要性，爰將該計畫道路廢除，並將計畫範圍北側計畫道路由 5 公

尺拓寬為 8 公尺。計畫範圍經本府 111 年 4 月 19 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

議處理審議會第 8 次專案小組會議決議（略以）：「因統聯汽車客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現場表達不願參與本案都更之意願，同意實施者將其所有土地

（453、454、454-1 地號）及 453-2 地號等 4 筆土地劃出更新範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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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並經本府認定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都市更新條例第

35 條規定（如附件一），辦理本都市計畫變更。 

貳、原都市計畫情形 

一、原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名稱及文號 

表 1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整理表 

都市計畫名稱 
頒訂日期 

文號 
年 月 日 

本市長安西路重慶北路一段淡水線鐵
路南京西路所包括範圍圖 

53 7 15 府工字第 31715 號 

擬修訂南京西路、中山北路、鄭州路、
塔城街、長安西路、重慶北路所圍地區
細部計畫案 

62 1 31 府工二字第 564 號 

變更原轄區使用分區調整商業區、行政
區及混合區案 

65 7 7 府工二字第 25576 號 

拓寬承德路（南京西路至鄭州路）為四
十公尺擬取銷附近地區更新計畫案 

66 10 13 府工二字第 43813 號 

修訂民生西路、中山北路、鄭州路、重
慶北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 

69 2 25 府工二字第 04627 號 

修訂民生西路、中山北路、鄭州路、重
慶北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4 1 14 府工二字第 02325 號 

修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
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79 9 13 
府工二字第 79049926
號 

劃定台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案 89 6 26 
府 都 四 字 第
8904521800 號 

擬定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
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 

108 1 24 
府 都 綜 字 第
10720254091 號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
計畫）案 

109 11 19 
府 都 規 字 第
10931176661 號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
計畫）案 

110 1 13 
府 都 規 字 第
10931150331 號 

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
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 

111 5 24 
府 都 綜 字 第
11100005681 號 

擬定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
案 

113 3 28 
府 都 規 字 第
11330206031 號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範圍位於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承德路一段 69 巷、

承德路一段 41 巷 33 弄、承德路一段 41 巷、長安西路 53 巷所圍街廓

內（詳見圖 1），面積為 3,036.45 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

及道路用地（詳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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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圖　例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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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三 第三種商業區計畫範圍

學校用地文

機關用地機文教

聯合開發 聯合開發區商三（特） 第三種商業區（特）

圖例

地區商業用地(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商用 轉運站用地轉運站

文教區(供私立志仁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使用)

 scale：1/1000
 

圖 2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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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地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計畫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共 22 棟，其構造為鋼筋混凝土、加強

磚造、鐵皮屋，屋齡為逾 30 年之 1-5 層樓老舊建築物，臨承德路一段

一樓為商業店面、空地使用，臨長安西路 53 巷部分一樓為倉庫使用，

其餘皆作住宅使用。 

計畫範圍內未徵收開闢之 4 公尺寬計畫道路（長安西路 53 巷）將

基地分為南北兩部分，現況開放汽機車停放及供人、車通行使用。 

 

 

scale：1/1000
 

圖 3 現況照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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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計畫範圍為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 288-4 地號等 74 筆土地，

面積共計 3,036.45 平方公尺。其中，公有土地面積為 187.23 平方公尺

（占 6.17%），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及臺北市；公私共有土地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占 0.96%）；私有土地面積為 2,820.22 平方公尺（占

92.88%）。其土地權屬詳表 2 及圖 4 所示。 

表 2  土地權屬分析表 

權屬（管理機關） 
位置 面積

（㎡）  

比例 

（%）  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 

公 

有 

土 

地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288-4、363、364、368-1、 

461-3、461-5 地號 
151.78 5.00% 

中華民國（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368-2、368-3、461-4、461-6 地號 10 0.33%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處） 

350-2、437-1、437-4（部分）、438-1（部

分）、438-3、440-2、441-2、453-1 地號 
25.45 0.84% 

小計  187.23 6.17% 

公

私

共

有 

望安鄉（澎湖縣望安鄉

公所）、私有 
433-1、433-2 地號 26 0.86%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臺北市（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私有 

455-1 地號 3 0.10% 

小計  29 0.96% 

私有土地 

350、351、352、353、354、355、358、

359、362、365、365-1、367、367-1、422、

422-1、423、423-1、424、424-1、425、

425-1、426、427、428、429、429-1、429-2、

429-3、429-4、434、434-1、434-2、435、

435-1、435-2、436、436-1、436-2、437、

437-2、437-3、438-2、438-4、439-1、

439-2、455、456、456-1、457、457-1、

460、460-2、461-1 地號 

2,820.22 92.88% 

合計   3,036.45 100.00% 

註：土地面積應依地政機關鑑界結果為準。 



7 

 

圖　例

中華民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管理)

公私共有
望安鄉
(澎湖縣望安鄉公所管理)

公私共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管理)

私有

計畫範圍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管理)

 
scale：1/1000

 

圖 4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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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區發展現況 

一、交通系統現況 

（一）主要道路 

1.主要道路：南北向之重慶北路一段、承德路一段、承德路二段、中

山北路一段及東西向之南京西路、市民大道等。 

2. 次要道路：南北向之太原路及東西向之長安西路等。 

3. 服務道路：南向單行之南京西路 64 巷、東向單行之承德路一段 77

巷、西向單行之承德路一段 69 巷、東西向之長安西路 53 巷。 

 

圖 5  道路系統示意圖 



 

9 

（二）大眾運輸系統 

計畫區周邊之大眾運輸系統為中山捷運站、多處公車站牌與

YouBike 站點，公車行駛路線以中山北路六段為主，鄰近之公車站

為長安西路站、台北車站（承德）站、後車站、圓環（承德）站及

台北車站（鄭州）站。另計畫區鄰近捷運淡水信義線，距中山站約

200 公尺，可經捷運系統連絡大台北地區。 

圖 6  基地周邊大眾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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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系統 

本案基地周圍人行空間，主要以道路兩側行人專用道，作為人

行通道設施，有關基地周邊詳細行人空間分佈情形請參見圖 7 內容

所示。各路段人行道寬度彙整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路段人行道寬度表 

路寬 路名 

2m 以下 太原路、長安西路 

2m~4m 承德路一段、南京西路 64 巷 

4m 以上 
重慶北路一段、承德路二段、市民大道一段、中山北路一段、

南京西路、市民大道一段、鄭州路 

 

圖 7  基地周邊行人空間分布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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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地周邊停車供需分析 

本案對基地周圍地區進行路外停車場使用調查，有關路外停車

場之位置及使用情形呈現如表 4 及圖 8 內容所示。 

表 4  基地周圍地區之路外停車場使用狀況一覽表 

編

號 
停車場名稱 停車供給 停車需求 尖峰使用率 

費率 

(元/小時) 

P1 建成公園地下停車場 238 231 97.06% 50 

P2 建成國中地下停車場 330 286 86.67% 40 

P3 京站停車場 536 326 60.82% 100 

P4 台北地下街停車場 392 208 53.06% 40 

P5 台北車站西區地下停車場 179 100 55.87% 100 

P6 台北車站西區地上停車場 96 70 72.92% 100 

P7 台北車站東區地下停車場 258 246 95.35% 100 

P8 華陰街臨時平面停車場 25 24 96.00% 40 

P9 市民大道停車場(公中段) 180 158 87.78% 40 
資料來源：台北市停車資訊導引系統及本案調查整理。 

 

圖 8  基地周圍地區之路外停車場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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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針對基地開發影響範圍內之汽車停車系統進行現況調

查，以 500 公尺衝擊圈作為調查範圍。依據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111 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內容，彙整基地周邊停車分區

之路邊停車空間及對外開放之公民營路外停車場供給與需求數量。 

經調查結果，各分區路邊停車供需狀況及需供比如表 5 及圖 9

內容。整體而言，基地周邊汽車需供比為 0.92，顯示現況基地周邊

汽車停車位供給尚且足夠。 

表 5  各分區汽車停車供需數量比較表 

分區 30 區 31 區 34 區 35 區 38 區 39 區 57 區 69 區 合計 

路邊供給(席) 114 38 59 0 37 16 2 3 269 

路外供給(席) 702 232 42 384 513 603 270 218 2964 

供給(合計) 816 270 101 384 550 619 272 221 3233 

路邊

需求 

(席) 

合法 149 102 85 2 18 21 6 10 393 

違規 33 54 69 48 80 32 26 6 348 

合計 182 156 154 50 98 53 32 16 741 

路外需求(席) 509 223 33 332 327 321 260 219 2224 

需求(合計) 691 379 187 382 425 374 292 235 2965 

需/供比 0.85 1.40 1.85 0.99 0.77 0.60 1.07 1.06 0.92 
資料來源：停管處 111 年度停車供需調查報告及本案調查整理。 

 
圖 9  各分區範圍汽車停車需供比特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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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近公共設施現況 

本計畫周邊 500 公尺半徑範圍之公共設施詳見圖 10。 

 

 

scale：1/1000
 

圖 10 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轉運站用地轉運站

郵政用地

公園用地公 綠 體育場用地體育場

郵 機關用地機 機關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機關社福

市場用地市 變電所用地變學校用地學校

交通用地交 廣場用地廣 交廣 交通廣場用地

計畫範圍

圖例

綠地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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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目標 

一、促進計畫區內整體開發，以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透過建築景觀設計，將土地利用達到最大效益及效用，以此提升

地區整體之生活品質。 

二、拓寬計畫道路並留設帶狀式開放空間，改善消防救災可及性 

現況老舊建築社區之救災效能不足，透過計畫範圍北側道路拓

寬，並於計畫範圍內留設帶狀式開放空間，提供消防救災空間及動

線，以提高社區環境安全。 

三、都市更新改建老舊建物，提升社區消防、防災、耐震能力 

本基地內建物為屋齡逾 30 年以上之老舊中低樓層建築，消防設施

不完備，耐震設計與現行規範有所差距，期透過都市更新重建方式，

解決公共安全問題。 

陸、規劃構想 

藉由未開闢計畫道路廢止，將原先分隔之兩街廓整併為一宗基

地，使基地得整體進行開發，並將廢止之計畫道路以等面積配置於基

地北側，使基地北側道路拓寬至 8 公尺，改善地區交通環境、增進消

防救災可及性。 

柒、計畫內容 

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範圍內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 365-1、367-1、368-2、

422-1、423-1、424-1、425-1、460 地號等 8 筆道路用地不涉及變更，

維持原計畫，面積為 127 ㎡，其餘變更內容詳表 6 及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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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 

理由 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358、368-1、368-3、422、423、

424、425、426、427、428、429、

429-2、429-4、433-2、434、435、

436、437、437-1、438-3、438-4、

439-2、440-2、441-2、453-1、

455、455-1、456、456-1、457、

457-1、460-2、461-1、461-3、

461-6 地號及部分 350、350-2、

351、352、353、354、355、359、

364、365、367 地號 

第三種

商業區 

第三種商

業區（特） 
2,601.32 

配合基地整

體開發，爰

將 4 公尺寬

計畫道路廢

除，並拓寬

基地北側計

畫道路至 8

公尺。 

288-4、362、363 地號及部分

350、350-2、351、352、353、

354、355、359、364、365、367

地號 

第三種

商業區 
道路用地 154.85 

429-1、429-3、433-1、434-1、

434-2、435-1、435-2、436-1、

436-2、437-2、437-3、438-2、

439-1、461-4、461-5 地號及部

分 437-4、438-1 地號 

道路用

地 

第三種商

業區（特） 
153.28 

備註：本計畫變更後之面積大小、位置及形狀應依地籍線為準。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第三種商業區（特）之建蔽率不得超過 65％，容積率因計畫範

圍內路型調整致北側 1.57 平方公尺第三種商業區變成道路用地，為

保障原有權益，爰以變成道路用地部分容積 8.79 平方公尺（1.57

平方公尺×560％）調派至本計畫範圍內第三種商業區（特），計算

出其基準容積為 560.32％（實際調派面積應以地籍逕為分割面積為

準）（計算式=（2,754.6 ㎡×560％+8.79 ㎡）÷（2,754.6 ㎡）=560.32

％）。 

（二）第三種商業區（特）除基準容積本計畫另有規定外，其餘管制依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商業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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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例

機關用地機

變更道路用地為第三種商業區（特）商三（特）

第三種商業區商三計畫範圍線

學校用地 變更第三種商業區為第三種商業區（特）商三（特）

變更第三種商業區為道路用地道

文

 

 

圖 11 都市計畫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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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都市設計準則 

為配合塑造良好都市景觀，並形塑街區整體建築風貌，特訂定本準則。 

一、開放空間 

（一）建築基地西側依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規定留設

3.64 公尺騎樓，並與相鄰開放空間順平銜接。 

（二）建築基地東側及南側退縮 6 公尺、北側退縮 4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

間並與計畫道路順平處理；臨路側帶狀式開放空間，以沿街栽植

喬木綠化、人行淨寬達 2.5 公尺為原則。 

二、建築量體與設計 

（一）地面層沿街空間以優先配置商業空間為原則，且全區不得設置圍

牆。 

（二）本案範圍內新建建築物均應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取得綠建

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為原則，並取得綠建

築標章。 

（三）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以盡量增加喬、灌木綠化，且不得影響人行

之通行為原則。 

（四）建築基地綠覆率達 100%為原則。 

（五）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 0.08 立方公尺之雨水

體積為計算基準。 

三、交通及動線規劃 

（一）車道出入口以設置一處並配置於次要道路側為原則，並應自指定

退縮之開放空間後留設 4.5 公尺以上緩衝空間為原則。 

（二）車道出入口地坪應與相鄰人行空間順平，鋪面應延續人行鋪面型

式，並考量車輛防滑及警示設施。 

四、本都市設計準則中部分列為「原則」性之規定，如經「臺北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或「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

審議會」審議通過，得不受此「原則」性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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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車道出入廢除計畫道路範圍

依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規定留設3.64公尺騎樓

建築物

計畫範圍 變更為計畫道路範圍維持計畫道路範圍

退縮6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 退縮4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

 

scale：1/1000
 

圖 12 都市設計準則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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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區內因都市計畫變更所增加道路用地 1.57 平方公尺應捐贈予臺

北市所有，其餘原劃設道路用地應配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興闢，其產權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登記予臺北市所有。 

 

表 7  事業及財務計畫概估表 

公共設 

施種類 

面積

（㎡）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萬元） 
開闢單位 經費來源 

價購 
土地 

重劃 

獎勵 

投資 
其他 

道路 

用地 
281.85    √ 127 實施者 

由實施者先

行墊付，地主

以權利變換

後之房地價

值抵付共同

負擔 

註：本案經費及完成期限依都市更新事業審議結果或實際情形予以調整。 

拾、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計畫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件一、105 年 11 月 1 日府授都新字第 105314916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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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
。

 

P.
1

7
 

(五
) 計
畫
書
第

2
6
頁
「
玖
、
事
業
及
財
務
計
畫
」
部
分
，「
開
闢
單
位
」
誤
植
。

 
遵
照
辦
理
，
已
修
正
。

 
P.

1
9
 

(六
)請
申
請
單
位
說
明
本
案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前
後
，
是
否
符
合
本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第
2

5
條
內
有
關
基
地

1
5
倍
面
寬
所
圍
最
大
面
積
及
法
定
容
積
率
上
限
等
檢
討
內
容
。

 

遵
照
辦
理
，
已
補
充
檢
討
說
明
。

 
附
件
三

 

(七
)請
申
請
單
位
說
明
本
案
計
畫
範
圍
納
入
南
側
臨
承
德
路
一
段
凸
出
部
分

(市
府
段
一
小
段

4
5
3

-1
地
號
，
本
市
新
工
處
管
有
，
詳
計
畫
書
第

8
頁

)，
是
否
會
影
響
本
案
基
地
鄰
地

(同
段

4
5
3
、

4
5

4
地
號
，
統
聯
客
運
所
有

)未
來
改
建
權
益
。

 

遵
照
辦
理
，
後
續
將
依
臺
北
市
畸
零
地
使
用
自
治
條
例
規

定
辦
理
。

 

 

八
、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設
計
科

 

有
關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方
案
部
分
，
本
科
予
以
尊
重
。
惟
針
對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部
分
，
建
請
依
下
列

意
見
修
正
：

 

 
 

(一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應
具
體
並
輔
以
量
化
數
據
規
範
，
故
請
再
優
化
相
關
準
則
內
容

(如
屋
頂
降
溫

措
施
應
具
體
說
明
、
雨
水
貯
集
滲
透
槽
應
量
化
規
範
等

)，
以
利
後
續
開
發
案
依
循
。

 

遵
照
辦
理
，
已
補
充
「
捌
、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
「
二
、
建

築
量
體
與
設
計
（
五
）
貯
集
滯
洪
量
以
基
地
面
積
每
平
方

公
尺
應
貯
集

0
.0

8
立
方
公
尺
之
雨
水
體
積
為
計
算
基
準
」

規
範
；
另
屋
頂
降
溫
措
施
考
量
市
府
已
訂
有
「
擬
定
臺
北

市
開
發
基
地
體
感
降
溫
專
案
細
部
計
畫
案
」，
爰
本
案
不

另
行
訂
定
相
關
規
範
，
避
免
重
複
管
制
。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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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3

 

發
表
單
位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回
應
及
處
理
情
形

 
修
正
頁
次

 

九
、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設
計
科

 

(二
)公
共
開
放
空
間
部
分
：

 

1
.依
基
地
規
劃
構
想
所
示
，
本
案
開
發
後
將
取
消
基
地
內
既
有
東
西
向
計
畫
道
路
及
現
有
巷
，

地
區
既
有
通
行
紋
理
之
延
續
性
及
巷
弄
端
景
與
街
角
空
間
之
形
塑
應
妥
善
考
量
，
並
提
出
對

應
之
準
則
規
範
。

 

2
.基
地
臨
承
德
路
一
段
側
，
屬

1
1
0
年

1
月

1
3
日
「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都
市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細

部
計
畫

)案
」
指
定
留
設
騎
樓
路
段
，
故
準
則
文
字
建
議
修
正
為
「
基
地
臨
承
德
路
一
段
側

應
退
縮
留
設

3
.6

4
公
尺
騎
樓
，
並
與
相
鄰
開
放
空
間
順
平
銜
接
。
」
。

 

3
.基
地
北
側
於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後
，
屬
商
業
區
內
臨
接

8
公
尺
以
上
道
路
之
建
築
基
地
，
依
土

管
自
治
條
例
第

8
7
條
規
定
，
應
留
設

3
.6

4
公
尺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
故
請
修
正
準
則

規
範
。

 

4
.考
量
沿
街
都
市
景
觀
及
人
行
舒
適
性
，
請
評
估
於
基
地
北
側
、
西
側
及
南
側
開
放
空
間
栽
植

沿
街
喬
木
之
可
行
性
，
並
納
入
準
則
規
範
。
另
各
開
發
案
皆
應
符
合
綠
化
實
施
要
點
，
無
須

重
複
規
範
，
請
刪
除
。

 

5
.維
持
商
業
活
動
之
延
續
性
，
建
請
將
地
面
層
沿
街
空
間
以
優
先
配
置
商
業
空
間
為
原
則
納
入

準
則
規
範
，
且
全
區
不
得
設
置
圍
牆
。

 

第
1
點
考
量
本
案
為
商
業
區
，
且
鄰
承
德
路
一
段
商
業
活

絡
，
南
側
建
築
設
計
上
亦
有
留
設
緩
衝
空
間
與
原
既
有
通

行
紋
理
延
續
，
已
具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街
角
空
間
之
形
塑
。

 

第
2
點
依

1
1

3
年

9
月

2
7
日

m
ai

l
都
市
設
計
科
意
見
修

正
為
「
基
地
西
側
留
設

3
.6

4
公
尺
騎
樓
，
並
與
相
鄰
開

放
空
間
順
平
銜
接
」
。

 

第
3

.4
點
依

1
1
3
年

9
月

2
7
日

m
ai

l
都
市
設
計
科
意
見

修
正
為
「
基
地
東
側
及
南
側
退
縮

6
公
尺
、
北
側
退
縮

4

公
尺
帶
狀
式
開
放
空
間
並
與
計
畫
道
路
順
平
處
理
；
臨
路

側
帶
狀
式
開
放
空
間
，
以
沿
街
栽
植
喬
木
綠
化
、
人
行
淨

寬
達

2
.5
公
尺
為
原
則
」
。

 

第
5
點
已
補
充
於
「
捌
、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
二
、
建
築

量
體
與
設
計
（
一
）
為
維
持
商
業
活
動
之
延
續
性
，
地
面

層
沿
街
空
間
以
優
先
配
置
商
業
空
間
為
原
則
，
且
全
區
不

得
設
置
圍
牆
」。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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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
築
設
計
部
分
：

 

1
.考
量
都
市
空
間
品
質
且
本
案
屬
商
業
區
，
建
議
增
加
建
築
物
對
角
線
以
不
超
過

7
0
公
尺
規

劃
為
原
則
之
規
範
。

 

2
.有
關
無
障
礙
空
間
部
分
，
請
以
具
體
量
化
數
據
規
劃

(例
如
：
符
合
臺
北
市
居
住
空
間
通
用

設
計
指
南
、
建
築
物
主
出
入
口
應
與
開
放
空
間
順
平
處
理
為
原
則
等

)，
以
利
執
行
。

 

依
1
1
1
年

1
1
月

9
日
拜
會
都
市
發
展
局
之
都
市
設
計
科

修
正
建
議
刪
除
本
項
規
範
。

 

 

(四
)交
通
及
動
線
規
劃
部
分
：

 

1
.車
道
出
入
口
以
設
置

1
處
並
配
置
於
次
要
道
路
側
為
原
則
，
並
應
自
指
定
退
縮
之
開
放
空
間

後
留
設

4
.5
公
尺
之
緩
衝
空
間
為
原
則
。

 

2
.車
道
出
入
口
鋪
面
以
延
續
人
行
鋪
面
為
原
則
，
避
免
使
用
車
道
磚
。

 

已
依

1
1
3
年

9
月

2
7
日

m
ai

l
都
市
設
計
科
意
見
修
正

「
捌
、
都
市
設
計
準
則
」「
三
、
交
通
及
動
線
規
線
」（
一
）

車
道
出
入
口
以
設
置
一
處
並
配
置
於
次
要
道
路
側
為
原

則
，
並
應
自
指
定
退
縮
之
開
放
空
間
後
留
設

4
.5
公
尺
以

上
緩
衝
空
間
為
原
則
。

 

（
二
）
車
道
出
入
口
地
坪
應
與
相
鄰
人
行
空
間
順
平
，
鋪

面
應
延
續
人
行
鋪
面
型
式
，
並
考
量
車
輛
防
滑
及
警
示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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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結
論

 

(一
)同
意
本
計
畫
範
圍
廢
除
東
西
向

(長
安
西
路

5
3
巷

)4
公
尺
計
畫
道
路
，
及
拓
寬
北
側

(承
德
路

6
9
巷

)計
畫
道
路
至

8
公
尺
等
路
型
調
整
。

 

敬
悉
。

 
 

(二
)請
申
請
單
位
釐
清
說
明
將
西
南
側
土
地

(市
府
段
一
小
段

4
5
3
、

4
5
3

-2
、

4
5
4
、

4
5

4
-1
地
號
等

4
筆

)劃
出
本
計
畫
範
圍
理
由
、
與
其
協
商
之
過
程
及
對
其
容
積
率
、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等
影
響
；

另
有
關
納
入
西
南
側
土
地

(市
府
段
一
小
段

4
5
3

-1
地
號

1
筆
土
地

)，
請
申
請
單
位
說
明
合
理

性
，
並
請
本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協
助
釐
清
。

 

市
有
土
地

(4
5

3
-1
地
號

)因
為
本
身
為
畸
零
地
，
未
來
唯

一
合
併
地
為
目
前
預
計
續
行
之
範
圍
，
如
果
排
除
更
新
範

圍
，
後
續
申
請
執
造
部
分
必
須
面
對
這
塊
公
有
地
，
可
能

會
因
為
執
造
的
程
序
被
迫
要
納
入
更
新
範
圍
，
日
後
仍
需

依
程
序
通
知
讓
售
。

 

綜
上
，
本
案
都
市
更
新
範
圍
爰
經
臺
北
市
政
府

1
1
1
年

4

月
1
9
日
召
開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及
爭
議
處
理
審
議
會
第

8
次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決
議

(略
以

)：
『
…
原
則
同
意
…
，
擴

 



 

綜
-4

 

發
表
單
位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回
應
及
處
理
情
形

 
修
正
頁
次

 

大
後
範
圍
為
「
擬
訂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市
府
段
一
小
段

2
8
8

-4
地
號
等

7
2
筆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變
換
計
畫
案
」
…
』
同
意
本
案
都
市
更
新
單
元
範
圍

(如
附
件
四

)。
 

(三
)請
申
請
單
位
依
各
單
位
意
見
覈
實
檢
討
後
，
檢
送
修
正
都
市
計
畫
書
圖
，
憑
俾
辦
理
後
續
都
市

計
畫
法
定
程
序
。

 

遵
照
辦
理
。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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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
是
否
符
合
「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
第

2
5
條
檢
討

 

說
明

1
：

 

依
「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基
地
面
臨
承
德
路
一
段
長
度
為

: 
3
6

.8
1
公
尺

 

基
地
周
長

:3
6

.8
1
+

4
9

.2
9
+

3
.0

9
+

3
5

.2
9

+
3

.1
+

1
7

.8
1
+

3
.2

6
+

3
.0

9
+

3
4

.6
7
=

1
8
6

.4
1
公
尺

 

1
8
6

.4
1
公
尺

 
<

 3
6

.8
1
x

1
5

=
5
5

2
.1

5
公
尺

..
.o

k
 



 

附
件
三

-2
 

附
件
三
、
是
否
符
合
「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
第

2
5
條
檢
討

 

說
明

2
：

 

依
「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基
地
面
臨
承
德
路
一
段
長
度
為

:2
7

.0
6
公
尺

 

基
地
周
長

:2
7

.0
6
+

2
8

.8
8
+

3
.0

1
+

2
2

.9
6

+
3

.0
4
+

1
8

.6
+

1
5

.0
8

+
9

.7
+

1
6

.1
3
+

.5
1

=
1

4
4

.9
7
公
尺

 

1
4
4

.9
7
公
尺

 
<

 2
7

.0
6
x

1
5

=
4
0

5
.9
公
尺

..
.o

k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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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
是
否
符
合
「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
第

2
5
條
檢
討

 

說
明

3
：

 

依
「
台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
第

2
5
條
規
定

 

基
地
面
臨
承
德
路
一
段
長
度
為

:6
4

.8
5
公
尺

 

基
地
周
長

:6
4

.8
5
+

4
9

.2
9
+

3
.9

6
+

3
1

.5
6

+
3

.1
+

2
4

.4
8
+

2
3

.1
6

+
3

.0
4

+
1
8

.6
+

1
5

.0
8

+
9

.7
+

1
6

.1
3
+

0
.5

1
=

2
6

3
.4

6
公
尺

 

2
6
3

.4
6
公
尺

 
<

 6
4

.8
5
x

1
5

=
9
7

2
.7

5
公
尺

..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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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

1
1
1
年

4
月

1
9
日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及
爭
議
處
理
審
議
會
第

8
次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附
件
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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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13 年 11 月 19 日北市都規字第 1133085030 號函 



 

 

附件六、113 年 12 月 9 日北市都新字第 1136021752 號函 



 

 



「
變
更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市
府
段
一
小
段

2
8
8
-4
地
號
等
第
三
種
商
業
區
、
道
路
用
地
為
道
路
用
地
、
第
三
種
商
業
區
（
特
）
細
部
計
畫
案
」

 

審
查
意
見
回
應
綜
理
表

 

依
據
：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民
國

1
1

3
年

1
1
月

2
0
日
北
市
都
新
事
字
第

1
1

3
6
0

3
5
5

4
8
號
函

 

審
查
意
見

 
意
見
回
應
及
處
理
情
形

 
修
正
頁
次

 

一
、
復
貴
處

1
1
3
年

8
月

7
日
北
市
都
新
事
字
第

1
1
3

6
0
1

4
1
8

4
號
函
。

 
敬
悉
。

 
--

 

二
、
查
旨
揭
案
計
畫
範
圍
未
於
本
市
大
同
區
承
德
路
一
段
、
承
德
路
一
段

6
9
巷
、
承
德

路
一
段

4
1
巷

3
3
弄
、
承
德
路
一
段

4
1
巷
、
長
安
西
路

5
3
巷
所
圍
街
廓
內
；
次
查
計

畫
範
圍
西
南
側
呈
狹
長
型
並
留
有
約

0
.5
公
尺
寬
無
法
配
置
建
築
土
地
，
不
利
依
「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都
市
計
畫
通
盤
檢
討
（
細
部
計
畫
）
案
」
規
定
留
設
騎
樓
，
請
貴
處
再
行

確
認
西
南
側
狹
長
型
土
地
納
入
計
畫
範
圍
之
合
理
性
及
適
宜
性
。

 

有
關
西
南
側
騎
樓
配
置
，
期
間
與
鄰
地
多
次
溝
通
並
徵
詢
其
意
見
目
前
仍
依

原
範
圍
執
行
；
倘
若
日
後
能
有
其
調
整
範
圍
，
將
其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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